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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书为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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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江国华系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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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么有形而下好懂  = =
2、导师的第一本论文集，依稀还可看出老师当时的心情吧，与其博士论文的主要部分及几篇代表性
论文，质量颇高。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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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前言：吾师江翁所著《宪法的形而上之学》煌煌三十三万言，磨了半月终于看完。速度很慢，与
我以前的阅读速度相去甚远，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个人活动较多，可以青灯漫卷拥被夜读的时间有
限，另一方面则在于杂看其他书籍，故而失去了惯常阅读所常有的速度感。但我以为，看的慢也未见
得是坏事，一个多月的时间，脑中默念“宪法的形而上之学”也不知道有多少遍，尤其是宪法课上边
听吾师侃侃而谈边品味其书中的微言大义往往有得，不仅是更添了对吾师的敬仰与欣赏也让我更清楚
的了解到书中的意旨和情思。宪法中的“道”中国古语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对
宪法进行形而上的思考就是追问宪法的价值与终极意义，可以看作是一种问道的过程。那么，哪些是
道呢？在《宪法的形而上之学》第四章中，作者对宪法精神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曰：自由之法、
中庸之道、宽容之学。自由、中庸、宽容诚然是宪法固有的内在价值，但宪法精神却非这三者独是，
公平，正义，权责一致，人权都是“道”的应有之意。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理想生活总会有一份关于
自由的设想，中国人设想“桃花源”，西方人向往“乌托邦”，但是桃花源与乌托邦从未在人类的历
史里实现，哪怕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为什么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向“桃花源”或乌托邦的方向发展，难
道那里的宁静，单纯，和平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吗？原因在于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它往往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论这种意志有多强大。同样，人类的宪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甚至也不以卢梭所谓的“公意”为转移的。当年法国大革命，浪漫的法国人高喊着“天赋
人权”冲击巴士底狱，冲向凡尔赛宫，希望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国家，但是法国人
最终得到了什么呢？当路易十六、丹东、埃贝尔、罗伯斯比尔的头颅一个个从断头台上滚落时，法国
人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也滚进了历史的破草筐，因为最后的最后，一个叫拿破仑的男人在全法兰西人民
的万岁声登上了王座。在世界的东方，同样是公众们的疯狂和领导人的癫狂上演了一场空前绝后的“
大革命”闹剧，当人们抱着“解放世界上尚受资本主义奴役的三分之二人”的崇高理想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时，其爆发出的力量甚至险些毁掉一个民族的明天。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人
以追求民主自由而发出的振臂一呼都是值得警惕的，诚如作者所言：“‘过犹不及’，宪政的境界与
其说是一种任由人之良好的主观设计就可以造就的存在，毋宁说是社会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之中逐渐积
淀和生发的一种秩序，他直接源于历史之手，可以任由凡夫俗子雕琢的地方实在不多。”[1]古人说：
“朝闻道，夕死可也。”非也，若正是“道”散于四方天下，人人皆可安居乐业，又何需以身殉道呢
？国家真正怕的是居心叵测之徒以“卫道”之名行“乱道”之实，如此，则宪政危矣，天下危矣。政
府是干什么吃的课余常与朋友戏言：“江翁实乃我法学院第一愤青。”朋友亦调笑说：“非也，实乃
我法学院第一老愤青.”既然是声名在外的“老愤青”，那么在《宪法的形而上之学》中出现诸多对政
府的不满与批评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在对政府进行批评的理论准备中，宪政原理和人民主权说自然是
必不可少的，但是从现实政治出发，作者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理论——权责一致。简单的说，公民履行
了其对国家的义务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更进一步说，国家向公民收税但是纳税人权利的缺失却
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我代作者一问：“政府是吃什么的？”毫无疑问，政府是靠税收过日子的，税
收从哪里来？自然是收来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营经济当然是纳税的主体，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二
十余年，国营经济江河日下早已今非昔比，纳税主体早已为其他主体所取代。据媒体报道，我国现在
吃皇粮国税的人与全体公民总量之比为历史最高水平，是谁在养着这数以千万计的公务员？是谁在养
着机构庞大的政府机关？是纳税人。但在我国宪法里，关于税收的条文只有一条，即三十六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2]中国社会一向有重义务、轻权利的传统，一些政府机
构或官员对民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主子意识依然顽固不化。中国人至今所能理解的国家、政
府与人民的关系，仍然是“亲民”、“爱民”，这不过是传统的官在上，民在下思想文化的反映，与
我们对现代民主文明社会追求的权利本位观念相去甚远。政府官员常常以“公仆”自诩，以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自夸，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与公民之间也是一种交换关系，“政府为公民提供必要的
公共产品，纳税人把税收当作公共产品的交换物，承担纳税的义务，同时是为了实现享受公共产品的
权利。可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最初起因是纳税人对公共产品的需要，最终目的是实现纳税人享
受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权利。”[3]   常言道：拿人钱财，与人消灾。靠纳税人辛勤劳动与血汗养活
的官员倘若不以勤勉的工作回馈人民的牺牲那么这群官员也将没有继续当官员的必要了。正如上文所
说，政府机构的第一要务是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比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救济、环境保护等
等个人力量办不好也办不了的公共事业，但现实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整天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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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思的抬高GDP数据，甚至不惜以资源环境为代价，殊不知古训有云：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
年无鱼。更有甚者，如嘉禾县一干政客，把经济发展当作“尚方宝剑”，为谋求个人政绩不择手段，
竟然叫嚣出“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狠话。试问：这样的政府机关，其服务者形象
何在？人民用钱养活的哪里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执行者，分明是一群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
仆”。当然，我绝不抹杀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但是以行政之手推动经济之轮本身就不
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使短时有效也难免后来的失效。而当下为百姓所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也
往往发生在行政力量与商业集团的“共谋”中。中国的政府部门一直是以管制型政府的面目来面对他
的人民，意图承担“超级管家”的职能，但正是这种无所不包的全能往往决定了它在某些项目上的低
能。随着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为市场经济所取代，管制型政府不可避免的要向管理型政府过渡，然而
我们的政府似乎还未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时代早已今非昔比，坊间戏言：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应该是政
府对自身角色重新定位的一个利好消息，有学者提出中国政府应该学习一些西方国家“小政府大社会
”的社会结构模式，将精力集中投入到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环境保护等等公益事业，至于政府一直
担心的头等大事，自然是会由市场自身自发进行解决。或许诚如米赛斯所说“要么停止干预市场的自
由运作，要么把物质资料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全部管理权交给政府——除此之外我们根本别无选
择。要么实行资本主义，要么实行社会主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4]政府职能也由此而生发，即
不断纯化市场经济体制，消除原有旧体制的残留，当然，手术刀很可能第一个指向自己⋯⋯公民与人
民之辨提到民主宪政便会自然想起人民主权学说，法国大哲卢梭的这一理论发明尽管提出距今已有二
百余年，但其影响却从未衰弱，甚至颇有历久而秘新之象，与人民相类，同样为人们所常常提到的另
一个词是公民。两者看似差别不大，但细细推究，个中却颇有文章。一般而言，“人民”在作为法律
概念使用时，它泛指社会成员整体，如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即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根据人民
的共同意志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尽管你我或他都是人民中的一员，但不是人民本身，无数普通的公
民才构成了了“人民”，与“人民”概念侧重人的群体意蕴有所不同，公民侧重的是个体，强调的是
组成“我们社会”中每个成员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本来，公民与人民的差别不大，但是在中国的传
统话语环境中，常常忽略公民而独人民为是，这显然与中国一向忽视个人权利甚至公开要求当集体利
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舍弃个人利益的传统意识形态分不开，如果我们回顾中国１９５７－１９７７那
二十年混乱不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人民主权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即谁来定义和划分人民，特别是在中
国，人民的对立面是敌人，一个人如果不能被人民接纳就不得不与“敌人”同流，而人民内部的每个
人“同仇敌忾”与“敌人”殊死搏斗，杀得昏天黑地，流血漂橹也是情理之中，于是，在中国就公然
上演了一幕“多数人暴政”的大戏，时间竟长达二十年之久。所以，当依法治国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之
后，公民社会的到来也是顺理成章。摈弃人民观念内含浓重阶级意识，迎接公民观念的第一步应该是
明确权与责。毫无疑问，公民享有大量实质性权利也必须履行一定义务承担公民职责，但权利无疑是
在首位，因为从根本上说，国家就是因为公民权利的需要而存在。存在即有理，国家的产生发展自有
其原因，但国家若要合理存在便少不了公民和国家间的博弈，而宪法便是这博弈之术的游戏规则。用
先贤所谓社会契约论的说法，宪法便是公民与公民，公民与国家间订立的契约。列宁称其为“一张写
满人民权利的纸”，此言未必尽然，因为一方面宪法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公民权利，但更重要的是宪法
并不仅仅是一个无条件倒向公民的保护伞，他的存在只是努力构建一个宽广的空间以便社会的良性快
速发展。在宪法里罗列的众多权利中，对公民而言最关键最核心的是追求幸福的权利。不管人生的内
容有多丰富，追求属于个人的幸福必定是人生最重要的内容，又正因为人的诉求多种多样，绝非千人
一律而是千人千面所以宪法才需要尽可能多的为人们提供权利。在这许多权利中，监督权又至关重要
，政府作为必要的恶是时刻不能少人监督的，特别是中国这样法制不健全权利寻租冲动强烈的国家，
公民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十分迫切，然而，我们的公民教育却一直付之阙如，最近的
公民教育历史甚至还要追溯到民国时代，难怪中国公民之权利一直备遭蹂躏，故而中国公民应该也必
须“认真对待权利”。后记：有时候觉得中国是理想国，有时候又觉得中国是修罗场，总是觉得个人
在国家面前微不足道，但是“个人”们团结起来国家机器也不过是等闲一笑，可是那样是否又是另一
种暴政而非宪政呢？--------------------------------------------------------------------------------[1] 江国化
著：《宪法的形而上之学》    第198页[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 李炜光著：《写给中国的纳税人
》  《书屋》第十二期[4] 米赛斯著：《自由与繁荣长生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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